
关于《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，引导畜牧业绿色发展，优化畜禽养殖业结构，突出重点区域、重点流域的环境保护，减轻畜禽养殖业污染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促进我区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我区重新修订形成了《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为便于更好地理解《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相关内容，现将有关事宜解读如下：
一、制定背景
2019年2月25日，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印发《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细化惠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的通告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，该《通告》有效规范了畜禽养殖行为，为保护淡水河流域生态环境发挥了重大作用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。该《通告》有效期已届满，为进一步优化畜禽养殖业结构，调整优化全区畜禽养殖业生产布局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以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切入点，现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草拟了《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制定依据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；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；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；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927号》；
6、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；
7、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；
8、《关于印发<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>的通知》（环办水体〔2016〕99号）；
9、《惠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<惠州市西枝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>的决定》；
10、其他有关法律法规。
三、主要内容
结合我区实际，决定调整我区畜禽养殖禁养区。通告具体事项：一是对禁养殖区、畜禽养殖、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等关键词进行诠释；二是明确禁养区划定范围，依法依规将森林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流域生态严格控制区、实际工业建设区和村庄建设区等区域划入畜禽养殖禁养区；三是明确禁养区管理要求，禁养区内严禁新建、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，通告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，有效期为5年。在实施有效期内，禁养区范围随森林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变化而动态变更，新调整的森林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生效之日起自动调整为禁养区。

四、前后政策差异
  根据划定指南规定进行部分区域调整，与调整前相比，具体范围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了优化和细化。
五、解读单位和解读人
解读单位：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惠阳分局
解读人及联系方式：温炜彬，0752-3826538




